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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本府衛生局自殺防治「安心專線及心理諮商專線」電

話，請各校轉知所屬親、師、生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衛生局106年2月9日南市衛心字第1060019248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自殺防治，人人有責，多元化管道向社會大眾全面

推廣安心專線電話與心理諮商專線電話，期能共同關心身

邊親人與朋友。

三、請各校連結跑馬燈、網頁等方式宣導安心專線及心理諮商

服務專線，以提升民眾與市府同仁求助之意願。

四、宣導內容：「當您心情鬱卒，想不開時，請撥打24小時免

費安心專線0800-788-995或心理諮商專線06-3352982及06

-6377232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關心您」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立各

高級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本局學輔校安科 2017-02-14
14:49:34




